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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外劳务合作风险处置备用金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 

(2014年 7月 18日商务部、财政部令第 2号公布 根据 2017

年 9 月 14 日《商务部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》修订) 

 

第一章 总  则 

 

第一条 为规范对外劳务合作企业的经营行为，保障外派劳

务人员合法权益，根据《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》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对外劳务合作风险处置备用金（以下简称备用金）

是指对外劳务合作企业缴存，用于《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》第

十条所规定使用范围的专用资金。 

第三条 对外劳务合作企业缴存备用金的银行，由负责对外

劳务合作经营资格审批的商务主管部门（以下简称商务主管部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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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同同级财政部门指定。 

第四条 商务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应根据本地区对外劳务

合作企业数量和外派劳务规模等实际情况，在本行政区域内择优

指定一家或多家信用等级良好、服务水平优良，并承诺按照要求

提供相关服务的银行作为备用金缴存银行。 

第五条 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应到指定银行办理备用金缴存

和取款手续。 

 

第二章 备用金的缴存 

 

第六条 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应当自获得对外劳务合作经营

资格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，在指定银

行缴存备用金。 

第七条 备用金缴存标准为 300 万元人民币，以现金或等额

银行保函形式缴存。 

第八条  对外劳务合作企业以现金形式缴存备用金的，需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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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营业执照》副本和《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证书》到指定银行

开设专门账户并办理存款手续。缴存备用金的对外劳务合作企业

应与指定银行签订《对外劳务合作风险处置备用金存款协议书》

（附件 1），并将复印件送商务主管部门备案。 

第九条 备用金本金和利息归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所有，对外

劳务合作企业可自由提取和使用备用金利息。 

第十条 对外劳务合作企业以银行保函形式缴存备用金的，

由指定银行出具受益人为商务主管部门的不可撤销保函（附件 2），

保证在发生《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》第十条规定使用情形时履

行担保责任。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应在其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存

续期间提供有效的保函，保函有效期至少为两年。商务主管部门

应在保函到期前一个月提醒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延长保函的有效

期。保函正本由商务主管部门保存。 

第十一条 商务主管部门应当将缴存备用金的对外劳务合

作企业名单向社会公布。 

 

第三章 备用金的使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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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拒绝或无力承担违反国家规

定收取应退还给劳务人员的服务费或按照约定应向劳务人员支

付的劳动报酬的，在劳务人员向商务主管部门投诉并提供相关合

同以及收费凭证或者工资凭条等证据后，商务主管部门应书面通

知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在 5 个工作日内退还或支付劳务人员有关

费用。 

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在规定时间内未退还或支付有关费用的，

商务主管部门应做出使用备用金的决定并书面通知有关对外劳

务合作企业和指定银行，同时出具《对外劳务合作风险处置备用

金取款通知书》（附件 3，以下简称《取款通知书》）。指定银

行根据书面通知和《取款通知书》，从备用金中将相应数额的款

项以现金或转账方式支付给商务主管部门指定的劳务人员。 

第十三条 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拒绝或无力承担依法应向劳

务人员支付的劳动报酬或赔偿劳务人员的损失所需费用的，商务

主管部门凭人民法院判决、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使用备用金。 

第十四条 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拒绝或无力承担因发生突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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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，劳务人员回国或接受紧急救助所需费用的，商务主管部门

应向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提供发生劳务人员回国或接受紧急救助

所发生的费用证明，并书面通知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在 5 个工作日

内支付有关费用。 

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在规定时间内未支付有关费用的，商务主

管部门应做出使用备用金的决定，并书面通知有关对外劳务合作

企业和指定银行，同时出具《取款通知书》。指定银行根据书面

通知和《取款通知书》，从备用金中将相应数额的款项以现金或

转账方式支付给商务主管部门指定的人员或单位。 

第十五条 提供保函的指定银行应在收到书面通知和《取款

通知书》５个工作日内，履行担保责任。 

第十六条 备用金使用后，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应当自使用之

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将备用金补足到 300 万元人民币。 

第十七条 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停止开展对外劳务合作的，应

当对其派出的尚在国外工作的劳务人员做出妥善安排，并将安排

方案连同 2 年内有效的备用金缴存凭证或者保函报商务主管部

门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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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外劳务合作企业自备案之日起 2 年内未发生针对其的劳

务纠纷投诉或者诉讼的，商务主管部门应出具书面通知和《取款

通知书》，指定银行根据书面通知和《取款通知书》，退还其缴

存的备用金或允许其撤销保函。 

第十八条 指定银行应每季度分别向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和

商务主管部门提供备用金存款对账单。 

第十九条 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对商务主管部门使用备用金

的决定持有异议的，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 

 

第四章 备用金的管理 

 

第二十条 备用金实行专款专用。 

第二十一条 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未依据《对外劳务合作管理

条例》和本办法规定缴存或者补足备用金的，商务主管部门责令

其在备用金应缴存或补足之日起一个月内改正；拒不改正的，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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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其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证书。 

第二十二条 备用金由商务主管部门负责使用、管理，同级

财政部门负责监督，并接受审计部门的审计。 

 

第五章 附则 

 

第二十三条 对外承包工程的单位应当自收到中标文件或

签署项目商务合同后 15 个工作日内，在指定银行缴存备用金。

备用金缴存标准为 300 万元人民币，以现金或等额银行保函形式

缴存。对外承包工程的单位已取得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并足额

缴存备用金的，不需依照本条再次缴存备用金。 

以现金形式缴存备用金的，对外承包工程的单位应当在对外

承包工程项目数据库系统中填写并打印《备用金缴存申请表》，

连同《营业执照》副本或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副本，到指定银

行开设专门账户并办理存款手续，签订《备用金存款协议书》，

并将复印件送注册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备案（原备用金账户余额

已达到缴存标准的除外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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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外承包工程的单位以银行保函形式缴存备用金的，由指定

银行出具受益人为注册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的不可撤销保函，保

证在发生《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》第十九条规定使用情形时履

行担保责任。保函有效期至少为两年，注册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

应在保函到期前一个月提醒对外承包工程的单位视情延长保函

的有效期。保函正本由商务主管部门留存。 

备用金账户余额达到规定标准或持有效备用金保函的单位，

可以就相关项目向境内金融机构申请办理履约保函、信贷或信用

保险。向境内金融机构申请办理履约保函、信贷或信用保险时，

应当提交备用金足额缴存的证明。 

除本条规定外，对外承包工程单位备用金的使用和管理由注

册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依照《对外承包工程管

理条例》及本办法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施行前从事对外劳务合作经营的企业，

如不再从事对外劳务合作经营的，应向商务主管部门、财政部门

申请退还备用金；如继续从事对外劳务合作经营的，应按照《对

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》和本办法的有关规定及时缴存备用金。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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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得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或未及时缴存备用金的，分别按照

《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一条有关规定处

理。 

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商务部会同财政部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14 年 8 月 17 日起施行，2001 年

11 月 27 日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、财政部发布的《对外劳务合

作备用金暂行办法》（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财政部二〇〇一

年第 7 号令）及其补充规定同时废止。 

 

附件： 

对外劳务合作风险处置备用金存款协议书.docx 

对外劳务合作风险处置备用金银行保函.docx 

对外劳务合作风险处置备用金取款通知书.docx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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